
2020 WeSpace 学术支持计划 

“清华-腾讯”WeSpace 未来城市空间 

 

• 项目简介 

2020 年度“清华-腾讯”新兴技术×未来城市空间项目“WeSpace 学术支持计

划”由腾讯研究院、腾讯云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北京城市实验室共同设立，项目基

金由腾讯资助，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北京城市实验室负责管理运作，旨在资助具有

学术潜力的国内外高校青年学者（含在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）开展专题研究工作。 

 

• 项目主题 

“2020 WeSpace 学术支持计划”主题为“未来城市空间”，要求申请者从给定

的八个议题中，结合自身的兴趣和研究基础选择其一，并以独特、新颖的视角解析所

选议题的内涵，以全面、系统的专业素质进行专题（调查）研究。 

可选议题（共八个，选其一）： 

（1）未来城市空间的整体演化趋势与特征研究 

（2）未来城市人居尺度及模式研究 

（3）新兴技术对未来城市空间的影响及挑战研究 

（4）新兴技术应用背景下，未来城市空间的跨区域协同路径与机制研究 

（5）城市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匹配与融合机制研究 

（6）未来城市空间下的数据生态建设研究（采集、使用、共享、保护、治理） 

（7）面向未来的城市空间设计创造方法研究 

（8）未来城市数字空间建设与运营模式研究 

 

• 学术计划支持对象 

本次学术支持计划面向国内外青年学者（含高校在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） 

 

• 重要时间节点 

阶段一专题调查研究计划申请提交：截止时间 2020.12.13，24：00（所有时间

均为北京时间） 

阶段二筛选获得计划支持的申请者：结果发布时间 2020.12.21，10：00 

阶段三获得计划支持的申请者提交最终成果：2021.04.16，24：00 

 



 

• 阶段性成果要求 

1. 专题调查研究计划申请表（详见附录“附录-学术支持计划申请表

1124.docx”）：包括基本信息、项目主要研究内容、预期成果、已有研究工

作基础。要求研究内容紧扣议题、立意明确，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，且论据

充分、论证合理、结论明确、格式规范。鼓励从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空

间及生活方式组织的视角进行思考。要求中文撰写。 

2. 最终成果（8000-15000 字）：包括题目、摘要、关键词、引言、方法及数

据、结果分析、总结讨论、参考文献、附录等。 

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 最终成果报告全文不得超过 15000 字，摘要 300-500 字。要求紧扣

议题、立意明确，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，且论据充分、论证合理、结

论明确、格式规范。中文撰写。 

（2） 专题调查报告作者不得超过 4 名，指导教师不超过 2 名，报告必须是

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文章，不得同时参加其他论文竞赛，来稿文责自负，

严禁抄袭剽窃。如报告中引用他人作品，务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。如

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等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被取消支持计划资格。 

（3） 参与学术支持计划项目的作品著作权归作者个人所有，但“清华-腾

讯”新兴技术×未来城市空间项目组对参与学术支持计划项目的作品

享有优先使用、结集出版等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将作品的全部或部分

进行纸质出版、报告出版、电子出版、信息网络传播等（会明确注明

原作者）。凡获得本次学术计划支持的项目报告在最终成果展出前，

不得向任何其他刊物投递，学术支持项目结束后，获得计划支持的研

究成果在任何地方发表需要标注“受“清华-腾讯”2020 WeSpace

学术支持计划资助”。 

 

• 提交要求 

1. 每位申请者只限提交一篇专题研究计划申请，请提交完整版电子文件，发送

至 bclwespace@163.com，邮件主题为“学术支持计划+所选议题+申请者

姓名”； 

           2“专题调查研究计划申请表”一份（word 格式），详细格式见附录。 
 

 



• 学术支持计划评选 

1. 由北京城市实验室及腾讯研究院组织有关专家，组成学术计划评审委员会，

由评审委员会负责专题调查研究计划的评选工作。 

2. 评选工作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，学术支持计划组织者对申请人的姓名及其背

景材料进行保密，评委只就学术支持计划本身的质量进行评审。 

 

• 奖励办法 

本次学术支持计划的资金将通过两次进行发放。 

1. 通过专题调查研究计划筛选的申请者（16名以内）将在 2021 年 1月发放第

一批资助 2000元； 

2. 获得学术计划支持的申请者在提交完最终成果之后，根据最终成果的完成情

况，学术计划评审委员会将最终成果分为优秀、通过和不通过三个等级，获

得“优秀”评价的最终成果（不超过 8 名）将再次发放资助 7000 元，获得

“通过”评价的最终成果将再次发放资助 2000 元，获得“不通过”评价的

最终成果将不再发放资助； 

3. 暂定所有经费以劳务费/补助的形式发放。 


